附件

古美路街道“十四五”期间促进就业

目标工作考核方案
为积极做好古美路街道“十四五”期间促进就业工作，确保完成区政府提出的新增就业岗位的目标任务，根据《古美路街道“十四五”期间促进就业目标管理实施意见》，特制订本工作考核方案。
一、工作目标

积极做好古美路街道公共就业服务工作，确保完成每年新增就业岗位不少千 1250个。
二、考核对象

帮助辖区内户籍失业人员实现就业的社区综合协管员
三、考核方法

1.古美路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根据社区综合协管员每月上报的就业推荐记录、岗位信息收集记录、工作报表等信息同上海市劳动力资源管理信息库进行数据比对，并依据被推荐人员的用工备案情况和社会保险缴纳记录核定新增岗位数。
2.促进就业目标工作的考核周期为上年度12月1日至当年11月30日，古美路街道社区事务受理中心按照考核周期内每新增岗位1人给予相关考核对象100元的专核费用。
四、资金来源

考核费用在古美路街道社区事务受理中心相关预算费用中列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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